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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7
樓
承辦人：許嘉安
電話：02-27599741分機7205
傳真：02-27599724
電子信箱：gt0487@gov.taipei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敬請轉知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工工字第11530174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道路標線繪設注意事項(115.2)、本市道路銑鋪標線復舊檢核表(115.2)、115標

線工程基本單價、115標線標準圖、115組裝式減速丘標準圖、711臺北市交通管
制工程處標線工程特定規範、731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冷塑型彩色止滑塗料特
定規範、交工處道路工程書面意見 (41680020_1153017431_1_ATTACH1.odt、
41680020_1153017431_1_ATTACH2.ods、41680020_1153017431_1_ATTACH3.pdf、
41680020_1153017431_1_ATTACH4.pdf、41680020_1153017431_1_ATTACH5.pdf、
41680020_1153017431_1_ATTACH6.pdf、41680020_1153017431_1_ATTACH7.pdf、
41680020_1153017431_1_ATTACH8.pdf)

主旨：有關本市道路標線繪設注意事項，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自107年度起道路銑鋪後標線復舊，請一律以抗滑係數

65BPN施作。

二、本市道路相關標線繪設，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8公尺以上道路涉及路面銑鋪工程請施工單位於施工前提

供標線復舊圖說予本處審視後再行施作，圖說需依比例

標示標線、道路橫斷面單元、各類車道、分隔島、側 

溝、內（外）路肩、漸變段等之長及寬。

(二)道路內側車道請配合調整為3公尺（車道寬度係以標線線

心至線心間為量測基準），所餘寬度調整至最外側車

道，餘單元參考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二章市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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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道路橫斷面設置單元尺寸表。

(三)標線型人行道復舊原則：

１、請以本處新工法（冷塑型彩色止滑塗料）復舊（依本

府交通局109年2月12日研商標線型人行道設置路段鋪

面及側溝辦理更新等相關配合事宜會議結論） ，且應

至少全斷面復舊前後2公尺，如邊界遭遇門戶則再予延

長切齊門戶邊緣為原則。

２、標線型人行道圖案（大人牽小孩）應將大人靠車道

側，小孩靠路緣側。

３、綠色鋪面應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9條

「綠色色樣第6號」規定。

４、劃設時如遇格柵蓋板或孔洞時應以物品遮蓋保護，避

免標線塗料影響排水或汙損格柵溝蓋板。

５、復舊標線型人行道於路口處如遇實體人行道，應予以

順接。

６、劃設綠色鋪面後如有明顯異味，請貴單位施工廠商應

儘量降低綠鋪施工異味對外界之影響。

７、劃設綠色鋪面工區周邊如有校園或幼兒園等敏感族群

場所，請貴單位施工廠商施工時應避開前述敏感族群

場所活動時段。

(四)銑鋪時針對已上色（綠色）之自行車道鋪面採磚紅色復

舊。

(五)行人穿越道線及視覺功能障礙引導標線復舊原則：

１、限用40cm漏斗施作；10公尺以下（含側溝）之巷道得

用20cm漏斗施作，惟接縫處應平順處理。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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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路面銑鋪涉一般路口時，請將行穿線以最短及直截路

徑銜接人行道及騎樓（未銜接騎樓者延長行穿線 ，長

度至多8公尺），且與人行道及騎樓銜接處應順平。

３、路面銑鋪涉有聲號誌路口時，請於復舊行穿線時併同

繪設視障引導標線（依本處111年4月20日研商 111年

度道路考評路口定位磚與視障引導標線協調事宜會議

結論）。

４、為避免刨除行穿線影響鋪面壽命而直接繪設於行穿線

上方之視障引導標線，以標準圖樣式復舊。

５、視障引導標線之繪設應對準人行道上之前進設施， 並

接至路緣石，不得跳過溝蓋；無前進設施者，對準定

位磚；亦無定位磚者，則以繪設於行穿線之中心為原

則。

６、視障引導標線中心點應距行穿線邊緣至少1公尺，使視

障者受引導時行走於行穿線範圍內。

７、停止線與行人穿越道線兩者淨距為2公尺至3公尺，但

受實際情形限制得酌予調整，其淨距不得少於1公

尺。

８、行人穿越道線枕木線型為平行行車方向之枕木紋白 色

實線，線段長度以2公尺至8公尺為度。

(六)銑鋪範圍涉慢車道時，請留意慢車道寬度應有1.5公尺以

上，並請於慢車道起點由左至右依序繪設機車圖案及自

行車圖案，倘慢車道寬度不足2公尺，機慢車圖案可繪設

原圖尺寸0.7倍之圖例。

(七)機慢車停等區應以整組標線方式與鄰近實線以共用標線
3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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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復舊。

(八)銑鋪範圍涉及近障礙物線、車種專用車道標線、網狀線

或指向線時，請以整組標線方式進行復舊，其中指向線

箭頭限用20cm漏斗施作。

(九)反光標記復舊原則：

１、一般平面道路（山區道路除外）：銑鋪後不予復舊 反

光標記。

２、山區道路：設於分向限制線（含中央分隔島兩側標 

線）之反光標記應依原樣復舊，設於其他標線（如 道

路邊線等）之反光標記於銑鋪後不予復舊。

３、高架路段或快速道路等：銑鋪後依原樣復舊既有反 光

標記。

(十)行人庇護島：行人庇護島內行人穿越停等區請勿劃設行

人穿越道線。

(十一)組裝式減速丘：組裝式減速丘請依照標準圖區塊黑色

與黃色相間排列復舊。

(十二)餘注意事項詳附件，另檢附標線復舊檢核表供參。

三、前述事宜惠請協助轉知所屬施工單位（或承商）遵循，以

維道路交通設施的正確性及安全。

正本：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所屬各工程處、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政府資訊
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北投垃圾焚化廠、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木柵垃圾焚化廠、臺北市
商業處、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所屬各工程處、臺北市市場處、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交通部鐵道局北部工程分局、台灣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供電區
營運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北區營業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區營業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南區營業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能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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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發電工程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通信處、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
製事業部桃園煉油廠、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資訊處電信所、台灣中油股份有限
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行政處、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
司、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欣湖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陽明山瓦斯股份有限
公司、全國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數位天空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北都數位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長德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萬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大安文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金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麗冠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陽明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台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是方電訊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國際纜網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智慧光網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固
網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營運處、源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神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微笑單車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國家鐵道博
物館籌備處、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各營業分
處暨工程總隊、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內政部警政署警察通訊所臺北分
所、空軍台北有線電通信中隊、國防部陸軍司令部、陸軍第六軍團指揮部、國防
部參謀本部資通電軍指揮部資訊通聯隊第一大隊資通作業二中隊網傳作業隊、國
防部憲兵指揮部、臺北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敬請轉知會員）（含附件）、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敬請轉知會員）（含附件）、台北市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敬請轉知
會員）（含附件）、中華民國建築經理商業同業公會（敬請轉知會員）（含附
件）、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北區營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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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標線繪設注意事項

1. 8公尺以上道路涉及路面銑鋪工程請施工單位於施工前提供標線復舊圖說予

本處審視後再行施作，圖說需依比例標示標線、道路橫斷面單元、各類車

道、分隔島、側溝、內（外）路肩、漸變段等之長及寬。

2. 機慢車左（右）轉待轉區線：

(1) 應避開紅燈允許右轉車道前端、勿超出橫交道路路面邊緣、設置

於行人穿越道及自行車穿越道之下游。

(2) 不得侵入對向直行車動線且不得設於左轉早開時相路口。

3. 行人穿越道線：

(1) 不上彩色鋪面、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間隔原則為80公分，倘不足3

條，則調整為間隔40公分；斑馬紋行穿線間隔依規定仍為40公

分。

(2) 路面銑鋪涉有聲號誌路口時，請於復舊行穿線時併同繪設視障引

導標線。

(3) 該標線以最短及直截路徑銜接人行道及騎樓（未銜接騎樓者延長

行穿線，長度至多8公尺），且與人行道及騎樓銜接處應順平。

(4) 該標線限用40cm 漏斗；10公尺以下(含側溝)之巷道得用20cm 漏斗

施作，惟接縫處應平順處理。

(5) 停止線與行人穿越道線兩者淨距為2公尺至3公尺，但受實際情形

限制得酌予調整，其淨距不得少於1公尺。

(6) 行人穿越道線枕木線型為平行行車方向之枕木紋白色實線，線段

長度以2公尺至8公尺為度。

4. 自行車穿越道線：不上彩色鋪面。

5. 機慢車停等區：

(1) 需繪設機車及自行車 logo、不得設於禁行機車或允許紅燈右轉車

道前端。

(2) 該標線應以整組標線並與鄰近實線以共用標線方式復舊。

6. 快慢車道線分隔線：線寬為10公分，慢車道不繪設指向線、慢車道距離人

行道、路緣或車輛停放線應有1.5公尺以上之寬度、慢車道旁車道不繪設直

右指向線、慢車道起點增設機車圖案及自行車圖案。

7. 行車分向線、車道線、左彎待轉區線及轉彎線等線寬皆為10公分。

8. 路面邊線：線寬為15公分，路面邊線外側不繪設停止線。

9. 8公尺以下道路「慢」標字原則不復舊；「號誌化路口網狀線」不復舊。

10. 行人專用時相時段標字：時段標字應採四位字表示，如：0700-2000。

11. 道路內側車道配合調整為3公尺（車道寬度係以標線線心至線心間為量測基

準），所餘寬度調整至最外側車道，餘單元參考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

範第二章市區道路橫斷面設置單元尺寸表。



12. 標線型人行道：

(1) 禁停標線應緊鄰路面邊線繪設（不得有間隔）。

(2) 該標線以冷塑型彩色止滑塗料復舊。

(3) 該標線圖案（大人牽小孩）應將大人靠車道側，小孩靠路緣側。

(4) 該標線綠鋪面應符合設置規則「綠色色樣第6號」規定；劃設時如

遇格柵蓋板或孔洞時應以物品遮蓋保護，避免標線塗料影響排水

或汙損格柵溝蓋板。

(5) 標線型人行道應至少全斷面復舊前後2公尺，如邊界遭遇門戶則再

予延長切齊門戶邊緣為原則。

(6) 復舊標線型人行道於路口處如遇實體人行道，應予以順接。

(7) 劃設綠色鋪面後如有明顯異味，請貴單位施工廠商應儘量降低綠

鋪施工異味對外界之影響。

(8) 劃設綠色鋪面工區周邊如有校園或幼兒園等敏感族群場所，請貴

單位施工廠商施工時應避開前述敏感族群場所活動時段。

13. 自行車道：銑鋪時針對已上色（綠色）之自行車道鋪面採磚紅色復舊。

14. 視障引導標線：

(1) 為避免刨除行穿線影響鋪面壽命而直接繪設於行穿線上方之視障

引導標線，以標準圖樣式復舊。

(2) 該標線應對準人行道上之前進設施，並銜接至路緣石，不得跳過

溝蓋；無前進設施者，對準定位磚；亦無定位磚者，則以繪設於

行穿線之中心為原則。

(3) 該標線中心點應距行穿線寬之端點至少1公尺，使視障者受引導時

行走於行穿線範圍內。

15. 減速標線：以0.4公分厚繪設。

16. 近障礙物線、車種專用車道標線、網狀線與指向線：以整組標線復舊。

17. 反光標記：

(1) 一般平面道路（山區道路以外）：銑鋪後不復舊反光標記。

(2) 山區道路：銑鋪後僅復舊分向限制線（含中央分隔島路段）上之

反光標記，路面邊線上之反光標記不復舊。

(3) 高架、快速道路路段：依原樣復舊反光標記。

18. 指向線箭頭：限用20cm 漏斗施作。

19. 庇護島：庇護島內行人穿越停等區請勿劃設行人穿越道線。

20. 組裝式減速丘：組裝式減速丘請依照標準圖區塊黑色與黃色相間排列復

舊。



編號 類型

3 自行車穿越道線

5 快慢車道線分隔線

1 機慢車左（右）轉待區線

2 行人穿越道線

4 機慢車停等區



編號 類型

6
行車分向線、車道線、左彎

待轉區線或轉彎線

8 網狀線

9 減速標線

10 「慢」標字

11 轉彎線

14 車道寬度

13 行人專用時相時段標字

15 標線型人行道

5 快慢車道線分隔線

7 路面邊線

12 左彎待轉區線



編號 類型

16 自行車道

19 指向線箭頭

20 行人庇護島

21 組裝式減速丘

18 反光標記

17 視障引導標線



情境 是 否

是否避開紅燈允許右轉車道前端 □ □

是否避開橫交道路左轉動線 □ □

確認無超出橫交道路路面邊緣 □ □

是否設置於行人穿越道之前 □ □

是否設置於自行車穿越道之前 □ □

行人穿越道線無繪設彩色鋪面 □ □

行人穿越道線間隔是否為80公分 □ □

是否銜接無障礙斜坡道 □ □

是否設有有聲號誌 □ □
是否銜接人行道及騎樓範圍 □ □
銜接騎樓處是否順平 □ □

是否以40公分漏斗繪設 □ □

停止線與行人穿越道線兩者淨距是否2公尺至3公尺 □ □

行人穿越道線枕木線型是否為平行行車方向 □ □

自行車穿越道線是否無繪設彩色鋪面 □ □

是否繪有機車及自行車logo □ □

無繪設於禁行機車或允許紅燈右轉車道前端 □ □

是否與鄰近實線共用標線 □ □

線寬是否為10公分 □ □

確認本標線距人行道、路緣或車輛停放線寬度是否大於2公尺 □ □

無繪設指向線 □ □

標線復舊檢核表



情境 是 否

慢車道旁車道並無繪設直右箭頭 □ □

慢車道寬度大於2m □ □

慢車道起點不大於2m □ □

線寬是否為10公分 □ □

線寬是否為15公分 □ □

外側無繪設停止線 □ □

號誌化路口無須繪設網狀線 □ □

減速標線厚度是否為0.4cm □ □

8公尺以下道路是否繪設「慢」標字 □ □

是否劃設於車道及轉彎動線左側 □ □

無侵入對向直行車動線 □ □

非設於左轉早開時相路口 □ □

是否為時段性實施 □ □

是否採XXXX-XXXX的標示方式 □ □

多車道時，內側車道寬度是否為3公尺 □ □

禁停標線應緊鄰路面邊線繪設（不得有間隔） □ □

是否以冷塑型彩色止滑塗料 □ □

標線型人行道圖案是否為（大人牽小孩）大人靠車道側，小孩靠路緣側 □ □

綠色鋪面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綠色色樣第六

號」
□ □

全斷面復舊範圍是否符合施工範圍前後延伸2公尺，並避免邊界對到住

戶門口
□ □

綠色鋪面劃設時是否遇格柵蓋板或孔洞 □ □



情境 是 否

標線型人行道於路口處如遇實體人行道是否順接。 □ □

劃設綠色鋪面後是否有明顯異味。 □ □

劃設綠色鋪面工區周邊是否有校園或幼兒園等敏感族群場所。 □ □

是否對已上色（綠色）之自行車道鋪面採磚紅色復舊 □ □

是否直接繪設於行穿線上方 □ □

對準人行道上之前進設施，並銜接至路緣石，不得跳過溝蓋；無前進

設施者，對準定位磚；亦無定位磚者，則以繪設於行穿線之中心為原
□ □

中心點應距行穿線寬之端點至少1公尺 □ □

⼀般平面道路（⼭區道路以外）是否設置反光標記 □ □

山區道路之路面邊線部分是否設置反光標記 □ □

山區道路之分向限制線（含中央分隔島）部分是否設置反光標記 □ □

高架路段、快速道路是否設置反光標記 □ □

是否以20公分漏斗繪設 □ □

行人庇護島內行人穿越停等區是否劃設行人穿越道線 □ □

組裝式減速丘是否依照標準圖區塊黑色與黃色相間排列復舊 □ □



說明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遭撞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遭撞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遭撞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與行人產生衝突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與自行車產生衝突

如否，請取消彩色鋪面

如否，請調整為80公分（但不得少於3條）

如否，請調整行穿線的位置或新闢斜坡道

如是，請併同繪設視障引導標線
如否，請延⻑⾏穿線⾄銜接⼈⾏道及騎樓
如否，請順平行穿線與騎樓銜接處

如否，請調整以40公分漏斗重繪。或10公尺以下(含側溝)之巷道得

用20cm漏斗施作，惟接縫處應平順處理。

如否，請調整停止線與行人穿越道線兩者淨距為2公尺至3公尺，但

受實際情形限制得酌予調整，其淨距不得少於1公尺。

如否，請調整行人穿越道線枕木線型為平行行車方向之枕木紋白色

實線，線段⻑度以2公尺⾄8公尺為度。

如否，請取消彩色鋪面

如否，請加繪機車及自行車logo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停等機慢車遭撞

如否，請整組標線方式（含橫向及縱向標線）與鄰近實線共用

如否，請調整線寬為10公分

如否，請刨除慢車道線

如否，請刨除指向線



說明

如否，請調整為直行箭頭

如否，請於起點由左至右增設標準型機車圖案及自行車圖案

如否，請於起點由左至右增設標準型0.7倍之機車圖案及自行車圖案

如否，請調整線寬為10公分

如否，請調整線寬為15公分

如否，請刨除停止線

如否，請刨除網狀線

如否，請調整厚度為0.4cm

如是，請刨除「慢」標字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

如否，請調整位置，以避免遭對向直行車撞擊

如否，左彎待轉區線不復舊。左轉專用時相，除設有早開時相外，

應配合佈設左彎待轉區線

如為全日實施者，時段標字(0000-2400)不復舊

如否，請調整標示方式，如0700-2000，而非07-20

如否，請調整為3公尺

如否，請調整為無間隔

如否，請以冷塑型彩色止滑塗料施作

如否，請調整為大人圖案靠近車道側，小孩靠路緣側

如否，請調整為色樣第六號綠色

如否，請調整延伸復舊範圍

如是，劃設時應以物品遮蓋保護，避免標線塗料掉入水溝內或劃設

至格柵溝蓋板上



說明

如否，請調整復舊標線型人行道於路口處如遇實體人行道，應予以

順接。

如是，請貴單位施工廠商應儘量降低綠鋪施工異味對外界之影響。

如是，請貴單位施工廠商施工時應避開前述敏感族群場所活動時

段。

如否，請以磚紅色復舊

如是，請依標準圖樣式復舊

如否，請調整視障引導標線或行穿線繪設位置

如否，請調整視障引導標線或行穿線繪設位置

如是，請銑鋪後不復舊該反光標記

如是，請銑鋪後不復舊該反光標記

如否，請設置反光標記

如否，請設置反光標記

如否，請調整以20公分漏斗重繪

如是，行人庇護島內行人穿越停等區請勿劃設行人穿越道線

如否，組裝式減速丘請依照標準圖區塊黑色與黃色相間排列復舊



53002

圖 號 代  碼

車道線

名         稱

調撥車道線 1a

2

3

行車分向線

路面邊線

快慢車道分隔線 3a

3b單白實線

雙邊禁止變換車道線

單邊禁止變換車道線

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

中央分向島分向限制線

快慢車道分隔線(設有劃分島)

公車專用道站臺邊線

站臺上黃色安全線

4

4a

5

6

7

7a

7b

停止線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

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

減速標線

左彎待轉區線

機慢車兩段式左彎待轉區線

慢標字

停標字

車種專用車道標線

網狀線

穿越虛線

8

9

10

11

12

13

14

14a

15

16

17

17a

圖 號 代  碼

槽化線

名         稱

18

槽化線(設於路側、分隔同向車道)
18a

19

19a

近障礙物線(位於車道線上)

20

21機車專用

右彎專用

左彎專用

公車專用

禁行機車

直線箭頭

右轉箭頭

左轉箭頭

22

23

24

25

26

27

28

直右箭頭

直左箭頭

左右箭頭

直左右箭頭

機慢車停等區圖案

機慢車停等區線

公車停靠區標線

路面熱拌自行車標線(標準尺寸)

禁止臨時停車紅線

禁止停車黃線

29

30

31

32

33

34

35

37

38

近障礙物線(位於車道線上)

近障礙物線(位於分向限制線上)

36

消防通道

圖 號 代  碼

讓路線

名         稱

39~39-1

速限標字

41地名、路名方向指示標字

43

44對角行穿線穿越時間

黑色熱拌標線、黑色油漆標線

視覺化減速標線

標線刨除

其它標字

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

40

42

B

行車安全距離辨識標線 45

路面熱拌自行車標線
36-1~6

36-7
路面行人優先標線

36-8
路面當心自行車標線

路面當心行人標線 36-9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53005

53005

53005

53005

53005

53005

53005

53006

53006

53007

53008

53008

53008

53008

53008

53010

53011

53012

53012

53013

53013

53013

53014

53014

機車待轉區標字
13-1

53006

自行車LOGO下方加註字樣
36-10

53009

人行道標字及圖案

53015

53012

53012

53013

53014

46

53016

47

53005

左側車道縮減箭頭

53009

53009

自行車減速標線

自行車穿越道線之直線箭頭

36-11

36-12

1

53011

標線型人行道(綠色鋪面)
G

53009

自行車指示標線
36-13

R 或
r

Y 或
y

48

53005

右側車道縮減箭頭

減速丘

X

路口行車導引線
53017

縮小型指向線
26a~28a

分流式指向線、機慢車停等區合併標線
53017

53009
36-14

箭羽型標線

53015

49人車共道下車牽行標字

50

通學區起（終）點標線

53014

51

、
b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53001

標線



雙邊禁止變換車道線(長x0.2)

單邊禁止變換車道線[長x(0.1+0.04)]

6.0

0.1

4

禁止超車行車方向

4a

6.0 4.0 4.0

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長 x 0.2)

0.1

5

6

2

中央分向島分向限制線(長x0.2)

行車分向線(長x0.04)

6.0

6.0

4.0 6.0

車道線(長x0.04)1

4.0 6.0

4.0

4.0

白  色

黃  色

圖 例 :

3
路面邊線(長x0.15)

緣石側 劃 分 島0.1

0.1

快慢車道分隔線(設有劃分島)(長x0.2)
7

7a

0.1

0.3

0.15

0.15

黃色安全線

公車站台

7b

公車專用道站臺邊線 及 站臺上黃色安全線

快慢車道分隔線(長x0.1)

0.1

3a

4.0

1a 調撥車道線(長x0.08)

6.0 4.06.0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3b 單白實線(長x0.1)

0.15

0.1

1

0.1

0.1

中央分向島

30~60m

2.8m≦外側車道淨寬

2.0m≦外側車道淨寬<2.8m

快慢車道分隔線接近路口示意圖

(長x0.15) (長x0.1)

§182

§158

§181

§183

§183-1

§167

§167

§166

§165

§183-1

§183

0.1

範例(以此類推)：    ×10(標線以10公分劃設)

                        ×15(標線以15公分劃設)
1

說明：1.標線除另有註明者外,應依交通部頒布之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理。
      2.劃設標線時，若遇人手孔蓋應迴避。
      3.若有未盡事宜，應依監造單位/工程司指示辦理。

單 位 : m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53002

標線



鋪面道路寬

2
.
0
~

3
.
0

10

0.1

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

機慢車兩段式左轉待轉區線13

45°

3
.
0
~

8
.
0

0.4

0.4

9a

0.80.4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

2
.
0
~

8
.
0

0.4

12
左彎待轉區線

寬(視現況而定)

0.15

0.15

減速標線11

視 現 況 而 定

1
.
6

0

.
4

0

.
5

0

.
5

0

.
5

0

.
5

0.1

停 標字14a

2.5

1.0

0.2

0.1

2.5

14
慢 標字

17a
穿越虛線

17

0.1

16
網狀線

最短邊 L

0.2

≧1.0

0.1

0.1

1

.

0

~

5

.

0

1

.

0

~

5

.

0

0.2

2.5

15 車種專用車道標線

0.4

8

停止線

1.0

1.0

0.5 0.5 0.5 0.5 0.5

路口行車導引線

圖 例 :

黃  色

白  色

單 位 : m

範例: 16

3

斜線間隔

標線代碼

(註:限用40cm漏斗)

[寬x(0.2+長/2)](註:限用40cm漏斗)

範例: 11

1

表示標線劃1次，厚度0.2cm

11

2

表示標線劃2次，厚度0.4cm

11

3

表示標線劃3次，厚度0.6cm

間距40公分(長x寬/2)
9b

間距80公分(長x寬/3)

長
；

1.
5m

以
上

註：標字字體為黑體或變體字。

(長x0.6x次數)

(寬x0.4+長x0.05x2)

[(長+寬)x2x0.15]
(數量:2.5㎡) (數量:2.5㎡)

(數量:2.5㎡)

§170

§185

長

§186

§159

§184

§191

§163

§177

§173

0.15

§174

§189

§189-1

寬

寬

長

最短邊L長度(m) 斜線間隔(m)

L≧15m 5
12m≦L＜15m 4
9m≦L＜12m 3
3m≦L＜9m 2

L＜3m 1

(長x0.05)

(長x1/3x0.15 or 0.3)

註:1.限用40cm漏斗。
   2.代碼         10公尺以下(含側溝)之巷道
     得用20cm漏斗施作，惟接縫處應平順處理。
   3.行穿線與停止線間距以2至3公尺為原則。

8 9a 9b

[(長+寬)x2x0.2+長x寬x0.1/斜線間隔]

1.0
1.0

1.0
2.0 2.0

0.15 or 0.3

53003

標線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長(視 現 況 而 定)

視覺功能障礙引導標線
9c

(刨除長x0.35；長x0.15x3)

§185、§186

(劃設2至3次，厚度0.4至0.6公分)

註:1.視覺功能障礙引導標線於既有行穿線上得直接繪設，無需
     先刨除35cm行穿線，待道路銑鋪後以標準圖復舊。
   2.視覺功能障礙引導標線應銜接實體人行道緣石，並對準人
     行道定位磚（導盲磚）位置，並盡可能與行穿線垂直。

間隔皆
0.05

0.35



0.15

0.2

0.3

0.15

L/2

L/2

0.1

0.1

近障礙物線(位於分向限制線上)

障礙物

0.2

0.3

45°

0.3

0.2

0.3

0.3

障礙物

L

0.1

L

0
.
3

~
0

.
6

0
.
3

~
0

.
6

0.15

0.1

0.1

5.0
3.0

5.0 3.0

L/2

0.1

0.2

0.3

障礙物

0.3

0.3

0.1

45°

45°

L

5.0 3.0

近障礙物線(位於車道線上)

2.5

2.5

1.0

2.5

2.5

1.0

1.0

1.0 1.01.0 1.01.0

0.3

0.15

0.2

視 現 況 而 定

槽化線(設於路側)

車種專用車道標線標字間距

2.5

8

13

8

2.5

白色

黃色

圖 例 :

單 位 : m
標字繪設為黑體或變體字，字體大小應予一致(每字2.5㎡)

§175

近障礙物線(位於車道線上)

槽化線 §171

18

18a §171

19
§156

19a §156

20
§156

21
22

23 24
25

§176
§176

§175
§178

公式： L=0.625VWd(V>60)

L=WdV /155((V≦60)
2

L：漸變段長度(m)

V：路段計設速限(公里/小時)

Wd：縮減路寬

數量:外框長度x0.15x2+槽化線面積(不含外框)x0.4

53004

標線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5.0

2.3

2.3

R

=

1

.

2

0.3

0.4

0.45

29

0.55

0.2

5.0

2.3 R

=

2

0.1

R

=

1

.

2

1.45

0.55

0.45

0.3

30

0.4

2.2

0.75

0.1

R

=

2

0.2

2.3

0.65

1.65

0.9

0.1

0.2

2.4

27

0.65

1.65

0.9

0.1

2.7

0.2

2.3
2.2

R

=

2

.

0

2.7

28

0.2

1.45

0.55

0.45

R

=

1

.

2

2.7

31

0.75

0.2

0.55

1.2

0.65

0.2

0.1

0.35

0.35

5.0

2.6

0.450.45

0.9

2.3

R

=

1

.

2

0.45

0.55

R

=

2

.

0

1.45

0.65

0.2

0.55

0.75

1.2

2.3

0.55

R

=

1

.

2

0.45

2.2

R

=

2

.

0

0.65 0.650.9

2.2

32

0.9

R

=

2

2.2

0.45

0.55

1.45

R

=

1

.

2

1.65

0.1

0.65

0.1

0.2

0.75

2.3

0.4

0.3

2.3

5.0

直線箭頭 弧形箭頭(2)弧形箭頭(1) 分岔箭頭(1) 分岔箭頭(2) 分岔箭頭(3)

分岔箭頭(4)

8m5m

機車 禁

「遠端指向線」、「禁行機車」及「速限標字」劃設示意圖

圖 例 : 白色

5m

50

單 位 : m

1.15 1.15

0.6

0.85

1.05

0.8

0.05

1.0

1.151.15

0.6

0.85

1.05

0.8

0.05

1.0

47

車道縮減標線(1)

4.05

2.2
2.2

5.0

5.0

48 車道縮減標線(2)

(數量:3㎡) (數量:3㎡) (數量:3㎡) (數量:5㎡) (數量:5㎡) (數量:5㎡)

(數量:7㎡) (數量:5㎡) (數量:5㎡)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188-1

§188-1

26

行

註:限用20cm漏斗。 註:限用20cm漏斗。 註:限用20cm漏斗。 註:限用20cm漏斗。 註:限用20cm漏斗。 註:限用20cm漏斗。

註:限用20cm漏斗。

標線

53005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寬x2x0.2+長x2x0.1~0.15)

φ30
寬度視現況寬度而定

33

機慢車停等區圖案

機慢車停等區劃設方式示意圖
長

（
2
.
5
 
~
 
6
 
 
m

）

0.3

0.1 or 0.15

寬(視現況而定)

0
.
3

0
.
2

車道線(溝蓋邊緣)

停止線

車道線

機慢車停等區線
T字型路口機慢車兩段式左轉待轉區劃設方式示意圖

緩和區間長度L (參照公式)

(左彎待轉區≧5m時劃設)

說 明 :

白  色

黃  色

圖 例 :

圖  33  為「機慢車停等區」製作模具參考用。

數量計算:(2.5×0.8)×1.5=3㎡

單位：cm

33-1

(本圖案繪設於機慢車道)
車機行禁

機慢車道劃設方式示意圖數量計算:(1.5×0.48+1.44×0.6)×1.5=2.4㎡

單位：cm

車 待 轉 區

機慢車待轉區標字(共計:0.54)

慢 車 待 轉 區機

 33-1

快慢分隔線

路側或停車格等..

§174-2

§174-2

§191

以W(縮減之路寬)=2為範例

V
(km/hr) 30 40 50 60

L (m) 12 21 32 46

公式：L =V²*W
155  (V≦60)

      L =0.625V*Ｗ (V>60)
      W=縮減之路寬(m)
      V =行車速限(km/hr)

34

13-1

單 位 : m

慢機

停等區橫向標線與縱向標線可與鄰近實線共用

禁止變換車道線：停等區無須合併車行方向標線

停等區合併標線示意圖

標字繪設為黑體或變體字，字體大小應予一致。

標線

53006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AutoCAD SHX Text
45°



2.5~3.0

1.0

2.0

0.4

0.2

4.
0(

固
定

值
)

、28

0.2

公車停靠區標線劃設圖例 公車彎劃設圖例

、28

10 ≧10

（機車彎、消防栓、法定停車場出入口）

、10

≧0.5

(路口法定禁停範圍)

、10 6 ≧15

機車格位
消防栓

停車格位

禁停紅線

消防栓

2.5~3

10

公 車 停 區靠

公車停區 靠 公車停區 靠 公車停區 靠

公車站牌 禁停紅線

禁停紅線

公車停區 靠公車停區 靠

公車停靠區劃設圖例

公車停靠區標線(每字2㎡)
35

白  色

黃  色

圖 例 :

2公尺禁停紅線 2公尺禁停紅線

2公尺禁停紅線2公尺禁停紅線

2公尺禁停紅線

禁停紅線

禁停紅線

(路口法定禁停範圍)

公車站牌
≧15

註:1.公車停靠區線為白色線寬0.1m，並於公車停靠區內縱向繪設「公車停靠區」標字(白色)，
     標字字體為黑體或變體字。
   2.「公車停靠區」標字線寬0.1m，字體長2m、寬1m，每一字體以2㎡計算。
   3.標字與公車停靠區線，首尾至少須留設0.2m間距，每字間距0.4m，每組間距4m，標字置
     中劃設。
   4.公車停靠區範圍內，若有禁停紅(黃)線時，施工時請一併塗除(刨除)，並依實作數量計
     算。
   5.組數計算=(長度+4)/16
     <範例> a.公車停靠區長度55m時，(55+4)/16=3.69(無條件捨去)→組數為3組
            b.公車停靠區長度28m時，(28+4)/16=2           →組數為2組 單 位 : m

53007

標線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紅色標線(線寬10cm)

36
路面熱拌自行車標線
數量：(1.8×1)×1.5=2.7㎡

單位cm

紅色標線(線寬10cm)

白  色
紅  色

圖 例：

36-6

自行車標線圖案製作模具參考用

數量：(0.65×0.7+1.35×0.75)×1.5=2.2㎡ 數量：(0.75×0.6+1.35×0.75)×1.5=2.2㎡ 數量：(0.75×0.6+1.35×0.75)×1.5=2.2㎡

數量：(0.65×0.8+1.35×0.75)×1.5=2.2㎡ 數量計算:(0.65×0.8+1.35×0.75)×1.5=2.2㎡

數量：(1.35×0.75)×1.5=1.5㎡ 數量：(長x寬x1.5)

數量：(1.1×0.9)×1.5=1.5㎡ 數量：(1.1×0.9)×1.5=1.5㎡

人行 先優

36-7

36-8
36-9

36-1
36-2 36-3

36-4

36-5

註：1.本圖案適用於路邊無停車的道路，　
　　　繪設於瀝青鋪面最外緣(不應劃設
　　　於側溝)。
    2.圖36-1~9自行車標線圖案，供製作
　　　模具參考用。
    3.單位：cm。

標線

53008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標字字體為黑體或變體字。



1 路寬≧3.1m

2 2.4m≦路寬＜3.1m

(標字組置中)

(二)路寬＜2.4m：自行車道標線置中繪設。

自行車道標線置中繪設

白  色
黃  色

圖 例 :

註四：自行車穿越路口繪設原則(一)行人穿越道線寬度應達2m以上

單 位 : cm

自行車LOGO下方加註字樣
(字樣以設計圖為準)

河
自行車道

濱 捷 站運

範        例

20

10

自行車減速標線

視 現 況 而 定

0.08

0.96

0.04

0.14

0.14

2.0

1.04

0.18 0.18

0.36

自行車穿越道線之直線箭頭

註五：自行車道(優先道)中斷處之標線處理原則：

(一)車道出入口:於建築物迎賓車道、停車場或學校校門等車道出入口處，自行車道於車道出入口處改以虛線繪設(比照   轉彎線)。

(長x0.3)

(數量:0.5㎡)

36-10

36-11

1.厚度0.2cm。
2.一組3條。

36-12

(二)非號誌化路口:
 1.自行車道以單白實線連接穿越道線。
 2.自行車道標線繪設位置應避開路口斜坡道扇形範圍。

(三)號誌化路口:自行車道於此處中斷。

註三：邊線繪設原則
      (一)路寬＞3.1m：置中繪設寬3m之腳踏車道。
      (二)路寬≦3.1m：沿道路兩側繪設。
      (三)邊線寬以15cm繪設。

註一：自行車道專用道標線設置圖例
      (一)自行車道入口處繪設。
      (二)其餘每100m得視需要繪設。

註二：自行車專用道中斷處之標線處理原則
      (一)明顯之中斷處(如水門、橋下廣場空間等)

17

註六：自行車道行徑公車停靠區中斷處繪設鋸齒型標線：

公車停靠區

(一)自行車道寬1.5公尺，邊線線寬為10公分。
(二)以自行車道寬度2倍長度(參考日本1:2斜率設置)彈線斜邊，於行駛方向繪設鋸齒型
標線:頂端標線相距固定為60公分，線寬均為15公分單白實線，各條標線間距為15公分。

1　311

自行車指示標線
(數量:0.48㎡)

36-13 §188-2

箭羽型標線
註七：依箭羽型標線設置原則繪設

36-14

(數量:0.9㎡)

75

37.5

80

50

30

自行車專用車道線 自行車優先車道線
§174

§174-4

250

1
0

0

15

810

810

180

註：自行車道優先車道標線設置圖例
      (一)自行車道入口處繪設自行車圖示。
      (二)其餘每100m得視需要繪設。
      (三)二條白色實線間隔至少1.2公尺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標線

53009

標字字體為黑體或變體字。

AutoCAD SHX Text
X-0.6/2m

AutoCAD SHX Text
X-0.6/2m

AutoCAD SHX Text
0.6m



(共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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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雙向道（街廓長度≧25m）

(3)雙向道（街廓長度<25m）

白  色

黃  色

圖 例 :

單 位 : m

「消防通道」劃設方式圖例如下：

2.0

2.0

2.0

2.0

1.0

1.0

1.0

1.0

(1)單行道（街廓長度≧25m）
  ‧標字於進入端置中劃設。

註：一、單行道或街廓長度小於25公尺之路段，標字於道路中心置中劃設，如圖(1)、圖(3)。
    二、街廓長度大於25公尺以上雙向道，標字於路側劃設，如圖(2)。
    三、若街廓超過100公尺，可於適當距離增設標字。
    四、標字繪設為黑體或變體字，字體大小應予一致。

53010

標線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綠色底(色樣第六號)

白字白圖

行

道

人

佈設方式示意圖

路面邊線
(15公分)

禁止臨時
停車紅線
(或黃線)
(10公分)

註：1.綠色鋪面包含側溝，以40公分漏斗繪設為原則，標
      線型人行道圖案繪設方式以20公分漏斗繪設，其搭
      接次數應以2次為原則，惟綠色鋪面及圖案經監造
      人員同意可使用其它尺寸漏斗繪設。
        為標線型人行道(綠色鋪面)
    2.禁停紅、黃線得視需要劃設。

G

行
道

人0.9

0.6

0.3

0.9

0.3

0.9

0.5

1.0

38

(共計:2.5)

§174-3

註：1.單位:公尺。
    2.標字及圖案之間距，可依
      現場狀況作適當調整。
    3.標字繪設為黑體或變體字
     ，字體大小應予一致。

行

道

人

人行道標字佈設示意圖

註：1.人行道標字，原則出、入口端各設1組。
    2.得視現況調整組數與組數之間距。
    3.若設計圖有註明組數時，以設計圖為主。
    4.成人圖案應靠近紅白線(車道側)設置，成人靠車道側牽
      行兒童

行

道

人

行

道

人

行

道

人

行

道

人

人行道長＜15公尺

15公尺≤人行道長＜30公尺

行

道

人

30公尺≤人行道長＜50公尺

行

道

人

行

道

人

行

道

人

50公尺≤人行道長
    至少4組

行

道

人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標線
53011



禁止臨時停車紅線(長x0.1)
R

1.0

2.5

2 ~ 2.5

0.30.6

0.3

0.4

0.3

0.3

0.15

0.6

3

讓路線(寬x2/3x0.3x2+2) 39-1

速 限 標 字
40

單 位 : m

(黃色標線；速限以設計圖為準)

禁止停車黃線(長x0.1)
Y

or

1.2

路  側

柏 油 路 面

緣石

線寬10cm

註:未在本示意圖範圍內，請比照辦理

溝蓋板

緣石

路側、建築物...等

變電箱..等障礙物

燈桿、號誌桿、變電箱等基礎座或障礙物

柏 油 路 面

線寬10cm

山  壁

山溝(水溝)

禁止(臨時)停車標線劃設示意圖

(共計:2.5)
5

白  色
黃  色 (紅 色)

圖 例 :

10~30cm

10~30cm

鍍鋅格子蓋溝蓋板

建築物

路側、建築物...等

建築物...等

建築物等..

路側、建築物...等

溝蓋板

4

3

2

1

人行道
人行道

紅(黃)色油漆

紅(黃)色油漆

R Y

為熱拌標線及

r

y 為油漆標線及

代號
§169

§168

§172

§179

寬

(未劃設行穿線)

0.15

0.6

3

1.2

讓路線(共計:2)
39

(有劃設行穿線)
§172

標線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53012

AutoCAD SHX Text
50



41

1.0

2.5

2.0

2.5

2.5

2.5

1.0

1.0

地名、路名方向指示標字

1.0

2.5

1.0

2.5

2.5

2.5

1.0

1.0

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

註:標字、時間以設計圖為準

對角行穿線穿越時間<範例>
註:以白色標線繪設 

44

單 位 : m

白  色
黃  色 

圖 例 :

42 其它標字

1.0

2.5

1.0

2.5

2.5

2.5

1.0

1.0

2.5

上課期間
0700-0800
1130-1230
1530-1630

平    日
1100-2200

假    日
0700-2200

假    日
0800-2200

0500 2200

2.0

2.0

2.0 2.0 2.0

1.0

(數量:2㎡)(數量:4㎡)

(以此類推)

上
課

期
間

0
7
0
0
-
0
8
0
0

1
1
3
0
-
1
2
3
0

1
5
3
0
-
1
6
3
0

上
課

期
間

0
7
0
0
-
0
8
0
0

1
1
3
0
-
1
2
3
0

1
5
3
0
-
1
6
3
0

0
5
0
0
-
2
2
0
0

0
5
0
0
-
2
2
0
0

1.0

(每字2.5)

(每字2.5)

(總長x0.15)

§192

§174-1

§185-1

§185-1

註:1.每組間距2m
   2.標字依設計圖為準

43

0.5

0.8

0.2

(數量:1㎡)

0.4

0.4

0.8

本圖說標字繪設為黑體或變體字，

字體大小應予一致。

53013

標線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
標線刨除

範例:刨除禁行機車1組

×

行 禁車 機

25

×1

單 位 : m

白  色圖 例 :

B

黑色熱拌標線

黑  色

b

黑色油漆標線

單 位 : m
42 其它標字

0.2

0.2

(每字2.5)

(長x0.2)

(長x0.2)

§174-1

註:1.劃設地點請依設計圖為準
   2.路面標線若以油漆繪設，則以黑漆塗除。
   3.路面標線若以熱拌方式繪設，則有2種處理方式：
     (1)若為新銑刨或路況較好之路面，則以熱拌(黑)標線處理。
     (2)若為水溝蓋或經刨除不致影響路面者，則以刨除方式處理。

人車共道下車牽行標字
註1:標字以白色標線繪設

49

上 下 學 時 段
1.3

(數量:3.38㎡)

0.5

0.5

請 下 車 牽 行

註2:外框以紅色標線繪設 （寬度0.1m）

註3:本標線繪設於學校周圍人車共道之人行道鋪面進入端

3.1

註4:本標線之標字與標字之間、標字與外框之間空格均為0.1m

0.1

紅  色

50

視覺化減速標線 §159-1

註:1.繪設於車道兩側。
   2.本標線為長1公尺、寬0.2至0.3公尺，距車道兩側標線0.05至
     0.1公尺，間隔為1公尺，厚度以不超過0.2公分為原則。
   3.本標線依遵行方向往後斜45度之白色平行四邊形設置。
   4.繪設總長度(L)為單數且整數（單位為公尺）。
   5.〔0.2~0.3(寬)×1.5×L〕=通知繪設面積

行車方向

標線

53014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AutoCAD SHX Text
0.05~0.1

AutoCAD SHX T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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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CAD SHX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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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5 0.5 0.5 0.5

行車安全距離辨識標線(寬x0.075x3)

0.5 0.5

100(3條)

0.15

註：1組為3條

50

45

§187

單 位 : m

白色圖 例 :

路面邊線(緣)

通學區起點

通學區終點

黃色

紅色

上  課  日
07:20-07:50
11:50-12:20
15:50-16:20

通學區起（終）點標線
51

§163-1

註：1.劃設於進入或離開通學區邊界之車道上，為黃底黑字。
    2.通學區起點標線中間視鄰近學校設置當心行人或當心兒童標誌，原則如下
      (1)國小：當心兒童
      (2)國中以上：當心行人
      (3)同時設有國中部、國小部：當心兒童
      (4)完全中學（無國小部）：當心行人
    3.通學區起點標線得於右方或下方以白色文字及數字說明上課日之上下學時段，時段以設計圖為準。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標線
5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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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速丘斷面圖
尺寸:cm  

減速丘正視圖

減速丘鋪面劃設黃色斜紋標線

說明：
1. 標準高度為5公分(±1公分)，坡距比1/20～1/10為原則。
2. 黃色斜紋標線(外圍平行線20公分寬，內斜紋線10公分寬，成45度)，於減速丘兩側進入端繪設連
續黃色三角形圖案(寬0.8公尺，長1公尺)以熱拌標線繪製。

3. 減速丘以瀝青混凝土舖築。
4. 設置於路寬12公尺以下道路，且道路縱坡8%以下。
5. 應於前方適當處設置路面高突標誌，且路段速限為20km/hr以下。

黃色

圖例：

減速丘

大
於

大
於

尺寸:cm  

46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標線
5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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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箭頭
(數量:1㎡)

§188

26a

0.05

0.48

0.02

0.125

0.125

1.0

0.52

0.150.15

0.3

27a

0.54

0.05

0.46

R

=

3

5

0.54

28a

0.05

0.29

0.14

0.1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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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方向

減速平台

行車方向

減速平台標線46

說明：
1. 減速平台以銜接實體人行道為主，以高度不超過15公分、坡距比以1/10為原則，漸變段依平台高
度及坡距比計算。

2. 於平台平面處漸變段繪設連續黃色三角形圖案(寬0.8公尺，長1公尺，最小間距0.4公尺)，以熱拌
標線繪製。

3. 減速平台以瀝青混凝土舖築。
4. 設置於道路縱坡8%以下。
5. 應於前方適當處設置路面高突標誌，且路段速限為20km/hr以下。

減速平台側視圖(依平台高度及坡距比計算)

尺寸: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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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式減速丘
1.本設施材質為高分子橡膠混和材質，增強磨耐性、耐熱性及耐重性。
2.本設施可無限銜接延伸長度，末端使用側翼型式收尾。顔色為黑色及黃色區塊相間，安裝於道路上不得對用路人產生傷害。
3.本設施施作前須提送實體樣品，供業主選議，且審核測試彎折性能，不得出現皺褶損裂之痕跡。
4.設施尺寸容許誤差值±5%。
5. 本圖說為示意圖，經甲方與業主雙方合議後始可施作，或於契約內其它項目替代。

本圖ٯ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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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標線工程特定規範 
114年11月3日修正 

1 通則 
1.1 本章概要 

說明標線標繪於道路路面及緣石之相關工作，包括熱處理聚酯標線與

油漆標線之材料、施工及檢驗等相關規定。 
1.2 工作範圍及分類 

1.2.1 道路路面及緣石清理 

1.2.2 標線產品(材料)分類 
(1) 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1 
(2) 油漆標線 

1.3 相關章節 
下列章節參照「臺北市工程施工規範」 

第01330章－資料送審 

第01450章－品質管理 

第02742章－瀝青混凝土鋪面 

第02751章－水泥混凝土鋪面  

1.4 相關準則 

1.4.1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 CNS 1333  道路標線塗料 

(2) CNS 4342  交通反光標誌用玻璃珠 

1.4.2 相關法規 

(1)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2) 交通工程規範 

1.5 資料送審 

1.5.1 品質計畫 

1.5.2 施工計畫 

1.5.3 廠商資料 

(1) 提送所採用材料及產品材質、性能符合規定之試驗證明

文件。 

(2) 證明文件：由生產材料之製造廠商提列出國內或國外獨

立試驗單位之試驗報告，證明其產品符合規定，若為國

外製品，承包商須提出進口證明及原廠檢驗合格證明書。 

1.5.4 材料應提送樣品2份。 

2 產品(材料) 
2.1 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 

2.1.1 材料應為合成樹脂粉末、顏料、填充材料，並與反光玻璃珠

等路面標線材料預拌，以適當之機具加熱熔融，鋪設於經清

理潔淨之水泥或瀝青混凝土鋪面上時，應具不受輪胎黏脫，

且能承受輾壓、衝擊而不會變形。 

2.1.2 標繪後之顏色，除契約圖說另有規定外，應符合「道路交通

 
1 本規範熱處理聚酯標線第 II型與國家標準 CNS15834內容3.7 I型與 II型道路標線(type I and 

type II road markings)所訂類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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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最新色樣規定。 

2.1.3 品質除契約圖說另有規定外，應符合CNS 1333(採用表3第3種

第1號的品質)及以下規定：  

 

檢驗項目 檢驗標準 

壓縮強度(23oC)( kN/cm²) 0.802以上 

玻璃珠含量(質量分率)(%) 熱處理聚酯標線材料中應預拌玻璃

珠，其含量應達總重量之18以上 

抗滑係數(BPN) 65以上 

2.1.4 玻璃珠之品質應符合 CNS 4342(類號 R2095)之第1類玻璃珠之

規定。 

2.1.5 黏層劑(底漆)：標繪前應先以其專用之黏層劑均勻塗於路面、

上作為黏結之用，黏層劑為乙烯合成樹脂液與芳香碳化氫溶

劑之混合物。 
2.2 油漆標線 

2.2.1 應符合 CNS 1333第1種之種類 B 規定(不含玻璃珠附著性及固

著率)。 

2.2.2 油漆應為未開封之合格廠牌產品，標有製造廠商及成份字樣，

且每批漆料上標示出品貨號、日期、購貨承商及出貨製造商。 

2.2.3 油漆出廠後超過1年者，不准採用。 

(1) 漆料應為質料均勻，適於撒佈成均勻一致之光滑面。 

(2) 油漆不得產生塊狀、濃縮、凝結、膠化、沉澱或其他不

良之變質，同時應保持易於調配符合使用要求之品質，

另易生浮皮之油漆應予拒絕使用。 

(3) 顏色除契約圖說另有規定外，應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設置規則」最新色樣規定。 

(4) 油漆應先於鋪面上試漆，以試驗是否適用。 

3 施工及材料檢驗規定 
3.1 施工方法 

3.1.1 一般要求 

(1) 標繪標線前，廠商應依照核定之交維計畫，佈設安全防

護設施，以保護人員及標線，並防標線未乾涸前遭通行

車輛損害。 

(2) 標線應按契約圖說所示及機關指派之監造單位/工程司核

可之位置、顏色、寬度及樣式標繪之。 

(3) 標線不得直接標繪於縱向接縫或縱向施工縫上。 

(4) 廠商應先測定標線控制點，除有明顯可見之分隔如縱向

之施工縫外，所有沿縱向之標線工作必須以控制點引導

標線機器。 

(5) 標線區在標繪標線之前須完全處理乾淨，柏油、油脂或

其他材料污染之大面積區，應徹底處理乾淨。倘針對既

有標線進行補繪時，亦需辦理既有道路破損(碎)標線之

清理，針對既有標線型人行道補繪時，應先刨除人行道

標字(含 logo)後，再行補繪。標繪標線在未獲得機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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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之監造單位/工程司之批准前不得工作。 

(6) 水泥混凝土鋪面之殘留路面養護劑應徹底清除後，始可

進行標繪工作。 

(7) 凡天候不良或地面潮濕時，均不得標繪標線(監造單位/

工程司指示除外)；施作時，應注意路面面層溫度不得低

於10℃及不得高於60℃。 

(8) 施工時應選定不影響交通阻塞及避免導致交通事故之時

間施工為原則，並避免對行人穿越造成不便。 

(9) 標繪時應留意不可沾污人行道或路面。 

(10) 對路邊有停放車輛之處理：施工前3天應於標繪範圍內汽

車擋風玻璃上、機車座椅(或明顯處)及路燈桿、牆壁等

明顯處張貼「標線施工前通告」(表711-1)；並於禁停標

線劃設後，針對劃設前即停放於劃設路段之車輛擋風玻

璃上放置「通告」(表711-2)、抄錄「新設禁停標線路段

已停放車輛車牌登錄表」(表711-3)及提供足以辨識車牌

之存證照片，並將所抄錄之車輛車牌等相關資料於當日

(或次日)提供予監造單位/工程司留存。若無確實執行並

提供相關資料時，視同違反「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24點第8項，每次罰扣品管費用總

額之百分之一，懲罰性違約金上限為品管費用總額。 
(11) 道路標線明火施工前，針對繪製行徑方圓1公尺範圍內之

人（手）孔與溝蓋板，均應先行以可燃性氣體偵測器進

行量測並製作紀錄(表711-4)；如道路（含標線）施工所

量測數值超過可燃性氣體偵測洩漏濃度通報標準值

LEL4%(8,000ppm)以上，請通報瓦斯公司現場確認是否

有天然氣外洩，須待查無漏氣後方能進場施作，本市各

公用天然氣事業24小時通報電話： 

A. 大台北區瓦斯(松山、信義、大安、中山、中正、大

同、萬華)：02-27684999#119/120、02-27676552 

B. 陽明山瓦斯 (士林、北投 )：02-28948686#9、02-

28959797 

C. 欣欣天然氣 (文山 )： 02-29217811#276/277 、 02-

29226666 

D. 欣湖天然氣 (南港、內湖 )： 02-27943218、 02-

27943219 

(12) 標線型人行道繪設（含新繪及補繪）時，人行道之成人

圖案應靠近車道側設置，以成人靠車道側牽行兒童。 
(13) 指向線箭頭限用20cm漏斗施作；行人穿越道線限用40cm

漏斗施作，另10公尺以下（含側溝）之巷道得用20cm 漏

斗施作，惟接縫處應平順處理。 

3.1.2 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 

(1) 廠商應依照經監造單位/工程司認可之機具設備及方法施

工。關於材料加熱融解及配料拌合均應依照本規定辦理。 

(2) 線條標線不得劃於人手孔蓋上；圖形標線與標字應避開

人手孔蓋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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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前應先將路面清除乾淨且須乾燥。 

A. 路面上如有油脂應徹底清除，惟不得損壞路面。 

B. 水泥混凝土鋪面之殘餘路面養護劑應徹底清除。 

(4) 標繪施工用之機具，廠商應於施工前自行做性能試驗。

並於工程車上備滅火器。 

(5) 標繪前應先以用量為0.14 kg/m2黏層劑(Primer)均勻塗於

路面上標線位置作為黏結之用。 
(6) 標繪前應選用1小段路面做試驗，並由熟練技工或技術人

員控制操作機械，使標線表膜及厚度均一，且應同時注

意調節加熱溫度使熱拌塑膠漆之粘性、流動性等適合施

工條件後，才能正式施工。 

(7) 材料之快乾性與附著性，亦應於施工前選1小段路面試驗，

俾決定其最合適之加熱溫度。另噴出之熱處理標線材料，

其溫度應在180℃至220℃之間，標繪好後之標線應在3分

鐘內充分硬化，即可通行車輛及行人。 

(8) 材料內除原均勻摻有重量比18%以上之玻璃珠外，施工

中標線表面尚在熔融狀態時，再以160 g/m2玻璃珠用量

或其他抗滑材料均勻撒佈於其表面，使玻璃珠總含量達

18%以上，並不得影響本體色。 
(9) 標線施工後，抗滑能力 BPN 值於潮濕狀態須達65以上，

標線表面溫度在80℃以下，不得有軟化、流動或有塵埃

附著等現象。 

(10) 完工後之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無論在夜間投光或白

天，均應有顯明且符合規定之色彩。 

(11) 標線寬度、厚度應符合規定，並應均勻，不得有凹凸、

龜裂、彎曲等缺陷。 

3.1.3 油漆標線 

(1) 應以自動噴灑式劃線機或人工滾刷進行作業，並應具有

清晰之邊緣、正確而平滑之線型及厚度均一之薄層，且

繪設表面應密實。 

(2) 劃設時，應留意不可沾污人行道、路面及車輛。 
3.1.4 標線磨除(刨除) 

(1) 舊有標線之磨除(刨除)，請備妥磨除(刨除)機予以磨除

(刨除)。 

(2) 標線磨(刨)除及其修復方式如下： 

A. 磨(刨)除深度：以舊有標線磨除(刨除)乾淨至 AC

面層為原則，並與原有道路 AC 平順銜接，倘其

連線高低差以50公分直規量取單點超過0.6公分以

乳化瀝青(封層材料)、黑色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

或冷塑型止滑塗料辦理修復。 

B. 磨(刨)除面積：行人穿越道線、標線型人行道、

槽化線等之磨(刨)除，因涉及大面積之標線磨(刨)

除，考量日後整體觀感，視情況以乳化瀝青(封

層材料) 、黑色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或冷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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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滑塗料辦理修復。 

(3) 磨除(刨除)之殘留廢渣，應全數清理乾淨。 

3.2 檢驗 

 

3.2.1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各類標線施工之檢驗項目如下： 
 

名稱 檢驗項目 檢驗方法 規範之要求 檢驗次數 備註 

油漆 

標線 

(非 

黑色) 

CNS 1333， 

表2第1種的路線

漆各項目 

CNS 1333 

符合 

CNS 1333 

(表2第1種的

品質) 

(1) 標線數量未

達 250 m2 ，

提出自簽約

日起1年內供

貨廠商合格

試驗報告。 

(2) 累計實作數

量 ≧250 

m2：採1次抽

料送驗；每

增加 1000 m2

再抽料送驗1

次。 

(1) 施工現場取樣抽料2

份，各1公升。 

(2) 取樣抽料1份送公認機

關檢驗，另1份由機關

留存備用，並採隨機

式抽料。 

玻 

璃 

珠 

玻璃珠 

比重 

CNS 4342 

  

符合 

CNS 4342 

第1類玻璃珠

之規定 

(1) 累計實作數

量 ＜ 1000 

m2 ： 免 送

驗。 

(2) 1000 m2≦累

計實作數量

≦3000 m2 ：

抽 料 送 驗 1

次。 

(3) 累計實作數

量 ＞ 3000 

m2 ：每增加

3000 m2再抽

料送驗1次。 

(1) 玻璃珠採隨機式抽

料。 

(2) 若 使 用 折 射 率 RI 

≧1.90玻璃珠，並經

提出折射率合格試驗

報告證明者，可免除

砷、鉛、銻含量限

制。 

玻璃珠 

粒度 

符合 

CNS 4342 

第1類玻璃珠

之規定 

玻璃珠 

外觀形狀 

符合 

CNS 4342 

第1類玻璃珠

之規定 

玻璃珠 

耐水性 

符合 

CNS 4342 

第1類玻璃珠

之規定 

玻璃珠 

砷、鉛、銻含量 

符合 

CNS 4342 

第1類玻璃珠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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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檢驗項目 檢驗方法 規範之要求 檢驗次數 備註 

熱 

處 

理 

聚 

酯 

標 

線 

第 

Ⅱ 

型 

厚度檢驗 詳3.2.2 2 mm 以上 

(1) 累計實作數

量 ＜ 1000 

m2 ： 免 送

驗。 

(2) 1000 m2≦

累計實作數

量 ≦3000 

m2：抽料送

驗1次。 

(3) 累計實作數

量＞3000 

m2：每增加

3000 m2再

抽料送驗1

次。 

(1) 鑽心試驗每組隨機取

10個鑽心試體。先送

5 個鑽心試體送檢

驗，若檢測值未達規

範要求時，再送另5

個鑽心試體複驗，仍

不符合標準值時，詳

3.2.3。 

(2) 玻璃珠折射率試驗由

玻璃珠含量試驗後之

樣品取樣。 

(3) 黑色標線僅檢驗厚

度。 

玻璃珠 

含量 
CNS 1333 25%以上 

玻璃珠 

折射率 
CNS 4342 1.50≦RI 

抗滑係數 

交通部頒

「交通工程

規範」附錄

「英式擺錘

抗滑試驗儀

及試驗步

驟」檢驗方

式 

潮濕狀態下，

實測值 

65 BPN以上 

(1) 累計實作數

量 ＜ 1000 

m2 ： 免 檢

驗。 

(2) 1000 m2≦

累計實作數

量 ≦3000 

m2：抽料送

驗1次。 

(3) 累計實作數

量 ＞ 3000 

m2：每增加

3000 m2 再

檢驗1次。 

(1) 以檢驗繪設完成2週內

之標線為原則。 
(2) 每次抗滑檢驗隨機取3

處地點，現場檢驗取

平均值。 

(3) 若檢驗值未達規範要

求時，應立即於現場

重測，以1次為限；仍

不符合標準值時，應

刨除重繪。 

3.2.2 標線取樣及厚度試驗方法 

(1) 取樣 

以隨機取樣方式，用 AC 鑽模機取樣(直徑約10公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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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10個，並註明樣品之工程名稱、取樣日期及路段地點。

取樣時所需之工人、工具及回填鑽孔等，概由廠商供給

之。 

(2) 試驗方法 

A. 將鑽取之圓柱形試體表面，畫分為8等份。 

B. 以游標卡尺，目視量測每一均分線外緣 AC 界面

上，厚度共8點(如遇有多層標線重疊，取最上層)，

每點量測至0.1 mm，取平均值為其厚度。 

3.2.3 檢驗不合格及檢驗工期計算之處理 

(1) 檢驗不合格之處理 

A. 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65 BPN：可於現場重測，

惟以1次為限，仍不符合標準值時，應刨除重繪。 

B. 玻璃珠檢驗不合格：該批次繪設者全部重劃(黑色

標線除外)，廠商不得再請求複驗。 

C. 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厚度檢驗平均值＜1.5 mm 或

玻璃珠試驗含量＜15%：該抽驗批次劃設數量不合

格不予計價，廠商應刨除後重新劃設及負責依規定

重新送檢驗，其檢驗費由廠商負擔。 

D. 1.5 mm≦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厚度檢驗平均值＜2 

mm，15%≦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玻璃珠試驗含量

＜18%：視為不合格，並以不合格項目單一工料所

佔比例之方式減價收受並依採購契約第4條處以扣

減額5倍之違約金，惟不須重新劃設。 
(2) 設施檢驗工期計算 

   工程材料檢驗，如有不合格需重新按規定送檢驗，其準備

材料及重作所費之時間，亦應一併計算工期(準備材料時

間為機關接獲不合格檢驗報告後，以機關書面通知廠商

之次日起至廠商以書面通知準備材料日完成止)。 

(3) 複驗檢驗費用由廠商負擔。 

3.3 許可差 

3.3.1 標線長度：每一縱向3m標線之許可差為±5cm。 

3.3.2 標線寬度：標線寬度之許可差為±6mm。 

3.3.3 車道寬度：車道寬度為從路面邊緣至標線中心，或兩標線之中心

間距，其許可差為±5cm。 

3.3.4 標線之線形：標線之橫向位置與契約圖說所示及工程司核可之位

置，其許可差為±5cm。 

4 計量與計價 
4.1 計量 

4.1.1 標線應依契約圖說之標線長度、寬度標繪，以平方公尺計量。 

4.1.2 非契約圖說所示或監造單位/工程司核可之標線，不予計量。 

4.2 計價 

4.2.1 本工程標線均應依標準圖及設計圖劃設，依實作數量結算，

如標準圖與設計圖有矛盾之處廠商應依監造單位/工程司指示

辦理，否則若有施工錯誤，廠商應負責無償刨除錯誤標線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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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 

4.2.2 施工時施工圖與現況不符、圖示不明或現地無法施工等情形，

廠商應即與監造單位/工程司確認後，始得施作。 

4.2.3 廠商於辦理估驗或竣工計價時，應檢具每處所拍攝同一地點、

角度施工前後(須含有黏層劑塗抹過程)之照片1式2份，且照

片上需顯示日期，並繳交彩色照片紙本及電子檔，由機關指

派監造單位/工程司辦理估驗付款事宜。 

4.2.4 施工期間廠商應於每日上午10時前，以本處「施工資訊即時

回報系統(RIRS)」或經監造單位/工程司指定之其他通報方式，

預約/取消當日預定施工之案件及項目。 
4.2.5 因道路施工，致使施工所繪設之標線遭破壞或覆蓋時，廠商

如有相關證據(如照片、光碟片或錄影像等)或經由道路主管

機關、施工單位佐證時，其材料並經檢驗合格者(無需檢驗者

除外)，機關同意予以計價及驗收。前項情形如於完工前，機

關得通知廠商重新繪設並拍照，並予以重新計價(以本項工程

經費尚有餘額為同意之先決條件)。 

4.2.6 廠商應按圖施工，如於工地遇市民額外建議增設交管設施，

廠商應立即向機關反映，非經機關同意不得擅自應市民要求

增設任何交管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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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線施工前通告 

臺北市    區      路   段   巷   弄   號(自      路   

段   巷   弄   號 

 至      路   段   巷   弄   號) 

預計於民國   年  月  日  時劃設禁停標線，請

於劃設前將車輛駛離，造成不便之處請多包

涵。 

施工單位：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聯絡電話：02-27599741轉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表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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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本路段因交通管制需要，業於   年    月 

         日   時   分劃設禁止停車標線， 

    依交通法令，即生效管制停車。 

 查車號      －   於本處劃設禁止停車 

    標線前即已停放於        路       段 

           巷       弄       號前。 

 前項管制措施調整，倘造成不便，尚請見

諒，亦請配合，以免遭取締告發。 

 

臺北巿交通管制工程處    敬啟 

表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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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711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標線工程特定規範  第12頁共15頁 

新設禁停標線路段已停放車輛車牌登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登錄人員(承商名稱)： 

路段 車號 路段 車號 

    

    

    

    

    

    

    

    

    

    

    

    

    

    

表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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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氣體檢測紀錄表 

工程案名：                                          圖號：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檢測人員(承商名稱)： 

檢測地點示意圖 

 

 

 

註： 

1. 於圖說標示標線明火施作繪製行徑方圓1公尺範圍。 

2. 針對範圍內人(手)孔與溝蓋板依偵測順序逐一編號並標示。 

3. 檢測照片應包含檢測中與檢測結果兩種。 

編號 檢測結果(ppm) 符合標準(是/否) 檢測照片(含檢測結果) 

表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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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冷塑型彩色止滑塗料特定規範 

114年11月3日修正 

1 通則 
1.1 本章概要 

說明本市標線型人行道鋪面鋪(噴)於道路路面(含側溝)之相關工作及

標線標繪於道路路面及緣石等相關工作，材料、施工及檢驗等相關規

定。 

 
1.2 工作範圍 

1.2.1 道路路面及緣石清理 

1.2.2 標線產品(材料)分類 
(1) 冷塑型彩色止滑塗料 

 

1.3 相關章節 
下列章節參照「臺北市工程施工規範」 

第01330章－資料送審 

第01450章－品質管理 

第02742章－瀝青混凝土鋪面 

第02751章－水泥混凝土鋪面  

 

1.4 相關準則 

1.4.1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 CNS 15080    建築用塗料之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最 

                  大限量值 
(2) CNS 15931        塗料一般安全規範 

1.4.2 相關法規 

(1)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2)交通工程規範 

       1.4.3相關規範 
            (1) ASTM E303       英式擺錘量測表面摩擦特性法 

(2)ASTM G154-16    耐候性 

(3)JIS K 5600-7-7     耐氣候性 

      

1.5 資料送審 

1.5.1 品質計畫 

1.5.2 施工計畫 

1.5.3 廠商資料 

(1) 提送所採用材料及產品材質、性能符合規定之試驗證明文件。 

(2) 證明文件：由生產材料之製造廠商提列出國內或國外獨立試驗

單位之試驗報告，證明其產品符合規定，若為國外製品，承包

商須提出進口證明及原廠檢驗合格證明書。 

1.5.4 材料應提送樣品2份。 

 

2 產品(材料) 



731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冷塑型止滑塗料特定規範  第2頁共8頁 

2.1 冷塑型彩色止滑塗料(以下簡稱冷塑塗料) 

2.1.1 鋪(噴)後之顏色，除契約圖說另有規定外，應符合「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9條最新色樣規定。 

2.1.2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材料須符合下列規定： 
 鋪(噴)式材料材質規定 

試驗項目 試驗方法 規範要求 

抗滑試驗 

(濕抗滑值) 

⚫ ASTM E303 

⚫ 養護時間:1小時 

≧65 

耐候性 

或 

耐氣候性 

⚫ ASTM G154-16 

或 

⚫ JIS K 5600-7-7 

目視外觀無龜裂、剝

離、起泡、膨脹及變色

現象 

有害重金屬總含量

(ppm) 

⚫ CNS 15931 鉛(Pb)600ppm以下 

鎘(Cd)100ppm以下 

汞(Hg)100ppm以下 

六價鉻(Cr6+)300ppm以下 

建築用塗料之揮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VOC)最大限量值 

⚫ 符合 CNS 15080規定 

二液型塗料 (參閱表

1J)、溶劑塗料(SB)  

 

建築用塗料之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VOC)最大限量

值 

 

3 施工及材料檢驗規定 
3.1 施工方法 

(1) 標繪標線或鋪(噴)前，廠商應依照核定之交維計畫，佈

設安全防護設施，以保護人員及鋪面，並防鋪面未乾涸

前遭通行車輛損害。 

(2) 標線及鋪面應按契約圖說所示及機關指派之監造單位/工

程司核可之位置、顏色（綠色鋪面應符合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9條「綠色色樣第6號」規定）、寬度

及樣式標繪或鋪(噴)之。 
(3) 標線不得直接標繪於縱向接縫或縱向施工縫上。 

(4) 廠商應先測定標線控制點，除有明顯可見之分隔如縱向

之施工縫外，所有沿縱向之標線工作必須以控制點引導

標線機器。 

(5) 標線區在標繪標線之前須完全處理乾淨，柏油、油脂或

其他材料污染之大面積區，應徹底處理乾淨。倘針對既

有標線進行補繪時，亦需辦理既有道路破損(碎)標線之

清理，針對既有標線型人行道補繪時，應先刨除人行道

標字(含 logo)後，再行補繪。標繪標線在未獲得機關指

派之監造單位/工程司之批准前不得工作。 

(6) 水泥混凝土鋪面之殘留路面養護劑應徹底清除後，始可

進行標繪或鋪(噴)工作。 

(7) 凡天候不良或地面潮濕時，均不得標繪或鋪(噴)標線(監

造單位/工程司指示除外)；施作時，應注意路面面層溫

度不得低於10℃及不得高於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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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時應選定不影響交通阻塞及避免導致交通事故之時

間施工為原則，並避免對行人穿越造成不便。 

(9) 標繪或鋪(噴)時應留意不可沾污人行道或路面。 

(10) 對路邊有停放車輛之處理：施工前3天應於標繪或鋪(噴)

範圍內汽車擋風玻璃上、機車座椅(或明顯處)及路燈桿、

牆壁等明顯處張貼「標線施工前通告」(表1)；並於禁停

標線劃設後，針對劃設前即停放於劃設路段之車輛擋風

玻璃上放置「通告」(表2)、抄錄「新設禁停標線路段已

停放車輛車牌登錄表」(表3)及提供足以辨識車牌之存證

照片，並將所抄錄之車輛車牌等相關資料於當日(或次日)

提供予本處監造人員/工程司留存。若無確實執行並提供

相關資料時，視同違反「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

管理作業要點」第24點第8項，每次罰扣品管費用總額之

百分之一，懲罰性違約金上限為品管費用總額。 
(11) 廠商應依照經監造單位/工程司認可之機具設備及方法施

工。 
(12) 鋪面不得劃於人手孔蓋上；圖形標線與標字應避開人手

孔蓋劃設。 
(13) 施工前應先將路面清除乾淨且須乾燥。 

A. 路面上如有油脂應徹底清除，惟不得損壞路面。 

B. 水泥混凝土鋪面之殘餘路面養護劑應徹底清除。 

(14) 鋪(噴)施工用之機具，廠商應於施工前自行做性能試驗。

並於工程車上備滅火器。 
(15) 鋪(噴)前應選用1小段路面做試驗，並由熟練技工或技術

人員控制操作機械，使鋪面表膜及厚度均一，才能正式

施工。 
(16) 鋪面施作後，確認抗滑能力 BPN 值於潮濕狀態達65以上

後，開放通車。 
(17) 鋪面施作後應平整無接縫。 
(18) 標線型人行道繪設（含新增及補繪）時，人行道之成人

圖案應靠近車道側設置，以成人靠車道側牽行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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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檢驗 

3.2.1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施工之檢驗項目如下： 

名稱 檢驗項目 檢驗方法 規範之要求 檢驗次數 備註 

冷 

塑 

塗 

料 

抗滑試驗 

交通部頒

「交通工程

規範」附錄

「英式擺錘

抗滑試驗儀

及試驗步

驟」檢驗方

式 

潮濕狀態下，

實測值 

65 BPN以上 
(1) 累計實作數

量 ＜ 1000 

m2：檢驗 1

次。 

(2) 1000 m2≦

累計實作數

量 ≦3000 

m2：再抽料

送驗1次。 

(3) 累計實作數

量 ＞ 3000 

m2：每增加

3000 m2 再

檢        驗1

次。 

(1) 以檢驗繪設完成2週

內之標線為原則。 

(2) 每次抗滑檢驗隨機取

3處地點，現場檢驗

取平均值。 

(3) 若檢驗值未達規範要

求時，應立即於現場

重測，以1次為限；

仍不符合標準值時，

應刨除重繪。 

厚度檢驗 詳3.3 1 mm 以上 

鑽心試驗每組隨機取10個

鑽心試體。先送5個鑽心

試體送檢驗，若檢測值未

達規範要求時，再送另5

個鑽心試體複驗，仍不符

合標準值時，詳3.3。 

 

 

 

3.3 標線及鋪面取樣及厚度試驗方法 

3.3.1 取樣 
以隨機取樣方式，用 AC 鑽模機取樣(直徑約10公分)，一組10個，

並註明樣品之工程名稱、取樣日期及路段地點。取樣時所需之工

人、工具及回填鑽孔等，概由廠商供給之。 

3.3.2 試驗方法 

(1) 將鑽取之圓柱形試體表面，畫分為8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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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游標卡尺，目視量測每一均分線外緣 AC 界面上，

厚度共8點(如遇有多層標線重疊，取最上層)，每點量

測至0.1 mm，取平均值為其厚度。 

3.4 檢驗不合格及檢驗工期計算之處理 

3.4.1 檢驗不合格之處理： 
(1) 抗滑係數檢驗未達65 BPN：可於現場重測，惟以1次為限，

仍不符合標準值時，應重繪。 

(2) 冷塑塗料厚度檢驗不合格，廠商應重新劃設及負責依規定

重新送檢驗，其檢驗費由廠商負擔。 

3.4.2 設施檢驗工期計算 
工程材料檢驗，如有不合格需重新按規定送檢驗，其準備材料及

重作所費之時間，亦應一併計算工期(準備材料時間為機關接獲不

合格檢驗報告後，以機關書面通知廠商之次日起至廠商以書面通

知準備材料日完成止)。 

3.4.3 複驗檢驗費用由廠商負擔。 

 

4 保固事項 
4.1 保固期 

本工程自全部竣工經機關正式驗收合格或部分驗收日起，除不可抗力

之特殊氣候、車輛輪胎造成之自然損耗等因素外，冷塑塗料之保固期

為3年乙方應負保固及維護責任，其餘依本工程採購契約第17條規定

辦理。 
4.2 保固期維護事項 

保固期間內，冷塑塗料破損或脫落等，廠商應於接獲機關通知後5日

內修護。 

4.3 乙方應負責上述巡查，且維護工資、材料費用等均含於契約相關工作

項目內，不另給付。



731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冷塑型止滑塗料特定規範  第6頁共8頁 

標線施工前通告 

臺北市    區      路   段   巷   弄   號

(自      路   段   巷   弄   號 

 至      路   段   巷   弄   號) 

預計於民國   年  月  日  時劃設禁停標

線，請於劃設前將車輛駛離，造成不便之處請

多包涵。 

施工單位：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聯絡電話：02-27599741轉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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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本路段因交通管制需要，業於    年    月 

         日   時   分劃設禁止停車標線， 

    依交通法令，即生效管制停車。 

 查車號      －   於本處劃設禁止停車 

    標線前即已停放於        路       段 

           巷       弄       號前。 

 前項管制措施調整，倘造成不便，尚請見

諒，亦請配合，以免遭取締告發。 

 

臺北巿交通管制工程處    敬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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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禁停標線路段已停放車輛車牌登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登錄人員(承商名稱)： 

路段 車號 路段 車號 

    

    

    

    

    

    

    

    

    

    

    

    

    

    

 

表3 



114 10 9  

 

 

1. 

 

2. 

2 3 PVC 45 120

20

24 2723-9759 2723-9760

 

3. 

2556-7161

 

4.  

5. 

65BPN

 

6. 

 



編號 類型 情境 是 否 說明

是否避開紅燈允許右轉車道前端 □ □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遭撞

是否避開橫交道路左轉動線 □ □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遭撞

確認無超出橫交道路路面邊緣 □ □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遭撞

是否設置於行人穿越道之前 □ □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與行人產生衝突

是否設置於自行車穿越道之前 □ □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與自行車產生衝突

行人穿越道線無繪設彩色鋪面 □ □ 如否，請取消彩色鋪面

行人穿越道線間隔是否為80公分 □ □ 如否，請調整為80公分（但不得少於3條）

是否銜接無障礙斜坡道 □ □ 如否，請調整行穿線的位置或新闢斜坡道

是否設有有聲號誌 □ □ 如是，請併同繪設視障引導標線
是否銜接人行道及騎樓範圍 □ □ 如否，請延⾧行穿線至銜接人行道及騎樓
銜接騎樓處是否順平 □ □ 如否，請順平行穿線與騎樓銜接處

是否以40公分漏斗繪設 □ □ 如否，請調整以40公分漏斗重繪。或10公尺以下(含側溝)之巷道得
用20cm漏斗施作，惟接縫處應平順處理。

停止線與行人穿越道線兩者淨距是否2公尺至3公尺 □ □ 如否，請調整停止線與行人穿越道線兩者淨距為2公尺至3公尺，但
受實際情形限制得酌予調整，其淨距不得少於1公尺。

行人穿越道線枕木線型是否為平行行車方向 □ □ 如否，請調整行人穿越道線枕木線型為平行行車方向之枕木紋白色
實線，線段⾧度以2公尺至8公尺為度。

3 自行車穿越道線 自行車穿越道線是否無繪設彩色鋪面 □ □ 如否，請取消彩色鋪面

是否繪有機車及自行車logo □ □ 如否，請加繪機車及自行車logo

無繪設於禁行機車或允許紅燈右轉車道前端 □ □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停等機慢車遭撞

是否與鄰近實線共用標線 □ □ 如否，請整組標線方式（含橫向及縱向標線）與鄰近實線共用

線寬是否為10公分 □ □ 如否，請調整線寬為10公分

確認本標線距人行道、路緣或車輛停放線寬度是否大於2公尺 □ □ 如否，請刨除慢車道線

無繪設指向線 □ □ 如否，請刨除指向線

慢車道旁車道並無繪設直右箭頭 □ □ 如否，請調整為直行箭頭

慢車道寬度大於2m □ □ 如否，請於起點由左至右增設標準型機車圖案及自行車圖案

慢車道起點不大於2m □ □ 如否，請於起點由左至右增設標準型0.7倍之機車圖案及自行車圖案

6
行車分向線、車道線、左彎

待轉區線或轉彎線
線寬是否為10公分 □ □ 如否，請調整線寬為10公分

線寬是否為15公分 □ □ 如否，請調整線寬為15公分

外側無繪設停止線 □ □ 如否，請刨除停止線

8 網狀線 號誌化路口無須繪設網狀線 □ □ 如否，請刨除網狀線

9 減速標線 減速標線厚度是否為0.4cm □ □ 如否，請調整厚度為0.4cm

10 「慢」標字 8公尺以下道路是否繪設「慢」標字 □ □ 如是，請刨除「慢」標字

11 轉彎線 是否劃設於車道及轉彎動線左側 □ □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

無侵入對向直行車動線 □ □ 如否，請調整位置，以避免遭對向直行車撞擊

非設於左轉早開時相路口 □ □
如否，左彎待轉區線不復舊。左轉專用時相，除設有早開時相外，
應配合佈設左彎待轉區線

是否為時段性實施 □ □ 如為全日實施者，時段標字(0000-2400)不復舊

是否採XXXX-XXXX的標示方式 □ □ 如否，請調整標示方式，如0700-2000，而非07-20

14 車道寬度 多車道時，內側車道寬度是否為3公尺 □ □ 如否，請調整為3公尺

禁停標線應緊鄰路面邊線繪設（不得有間隔） □ □ 如否，請調整為無間隔

是否以冷塑型彩色止滑塗料 □ □ 如否，請以冷塑型彩色止滑塗料施作

標線型人行道圖案是否為（大人牽小孩）大人靠車道側，小孩靠路緣側 □ □ 如否，請調整為大人圖案靠近車道側，小孩靠路緣側

綠色鋪面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綠色色樣第六
號」

□ □ 如否，請調整為色樣第六號綠色

全斷面復舊範圍是否符合施工範圍前後延伸2公尺，並避免邊界對到住
戶門口

□ □ 如否，請調整延伸復舊範圍

綠色鋪面劃設時是否遇格柵蓋板或孔洞 □ □ 如是，劃設時應以物品遮蓋保護，避免標線塗料掉入水溝內或劃設
至格柵溝蓋板上

標線型人行道於路口處如遇實體人行道是否順接。 □ □ 如否，請調整復舊標線型人行道於路口處如遇實體人行道，應予以
順接。

劃設綠色鋪面後是否有明顯異味。 □ □ 如是，請貴單位施工廠商應儘量降低綠鋪施工異味對外界之影響。

劃設綠色鋪面工區周邊是否有校園或幼兒園等敏感族群場所。 □ □ 如是，請貴單位施工廠商施工時應避開前述敏感族群場所活動時
段。

13 行人專用時相時段標字

15 標線型人行道

5 快慢車道線分隔線

7 路面邊線

12 左彎待轉區線

標線復舊檢核表

1 機慢車左（右）轉待區線

2 行人穿越道線

4 機慢車停等區



編號 類型 情境 是 否 說明
16 自行車道 是否對已上色（綠色）之自行車道鋪面採磚紅色復舊 □ □ 如否，請以磚紅色復舊

是否直接繪設於行穿線上方 □ □ 如是，請依標準圖樣式復舊

對準人行道上之前進設施，並銜接至路緣石，不得跳過溝蓋；無前進
設施者，對準定位磚；亦無定位磚者，則以繪設於行穿線之中心為原

□ □ 如否，請調整視障引導標線或行穿線繪設位置

中心點應距行穿線寬之端點至少1公尺 □ □ 如否，請調整視障引導標線或行穿線繪設位置

㇐般平面道路（山區道路以外）是否設置反光標記 □ □ 如是，請銑鋪後不復舊該反光標記

山區道路之路面邊線部分是否設置反光標記 □ □ 如是，請銑鋪後不復舊該反光標記

山區道路之分向限制線（含中央分隔島）部分是否設置反光標記 □ □ 如否，請設置反光標記

高架路段、快速道路是否設置反光標記 □ □ 如否，請設置反光標記

19 指向線箭頭 是否以20公分漏斗繪設 □ □ 如否，請調整以20公分漏斗重繪

20 行人庇護島 行人庇護島內行人穿越停等區是否劃設行人穿越道線 □ □ 如是，行人庇護島內行人穿越停等區請勿劃設行人穿越道線

21 組裝式減速丘 組裝式減速丘是否依照標準圖區塊黑色與黃色相間排列復舊 □ □ 如否，組裝式減速丘請依照標準圖區塊黑色與黃色相間排列復舊

18 反光標記

17 視障引導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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